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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調班修暨重補修等特殊課程選課公告 

一、日間部需辦理調班修、重補修、重修棄選科目、專科部符合可以減修的同學，請詳閱本公告

附加檔的說明。 

作業項目 作業時間 辦理方式 備註 

調班修 

2 月 9-10 日 

(星期一～二) 

早上 9:00 – 16:00 

1.將調班修申請書 e-mail 至 

curriculum@mail.wzu.edu.tw 

2.Email 主旨，請以班級+學號+

姓名+申請調班修，例如 UF4A 

1110201000 王大明申請調班

修。 

3.調班修申請表填寫方式請詳本

公告第 2 頁。 

限①應屆畢業生 

②轉學生／轉系生 

③輔系、雙主修及學程

學生。 

※上述學生需重補修課

程衝堂者才可辦理。 

重修 

2 月 12 日(星期四) 

上午 9:00 至 

2 月 26 日(星期四) 

晚上 10:00 

選課資訊系統： 

學生特殊選課→特殊課程加選 

請確認自己須重補修的

正確科目名稱及學期

別，避免修錯科目或學

期。 
補修 

重修棄修科目 限曾棄修科目者辦理。 

減修 限符合減修規定者辦理。 

學年選修課不及

格退選 

限該學年選修課上學期

成績不及格者辦理。 

二、重修科目若已更改科目名稱，請先查閱課務組網頁之【重補修對照表】，依對應科目進行補修，

操作手冊如附件。 

三、日四技同學要重補修「共同英文」者，請詳閱英語教學中心公告： 

https://c043.wzu.edu.tw/category/151446 

四、同學重修或補修之學分數均合併總學分數內；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，

方可超修，惟至多以六學分為上限，且毋須另繳學分費；輔系、雙主修及學程學生不受前一

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及至多六學分之限制。教育學程應修讀學分數及繳費規定，

其辦法另訂之。 

五、全學年課程，為課程連貫性，下上學期均需修習及格，始核給學分，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一

學期不及格，其已修及格之學期學分數，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。 

 

課務組 115.1.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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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班修申請表填寫方式如下： 

1.「調班前」申請科目為已在自己課表上的必修課程，「調班後」之科目應與「調班前」

科目名稱相同，非同學想選的課程。 

2.全校課程及選課代號查詢方式：【資訊服務入口網→校務資訊系統（學生）→查詢→開課

一覽表】。 

 

 
 


